






投标。

3.4投标人 (含联合体各方)未出现以下情形：与其它投标人 (含联合体

各方)的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 、 管理关系的( 按投标人提供的

《投标人声明》相应的内容进行评审)。 如不同投标人 (含联合体各方)出 现

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情形，则不得参加同一招标项

目投标，否则均视其不符合投标人合格条件予以处理(联合体内各成员之间不

受本条限制)。

3.5其他要求

3.5.1投标人(若为联合体投标，含联合体各方)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注册的独立法人。投标人持有有效的工商行政( 市场)管理部门核发的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或各级政府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颁发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按

国家法律经营。

3.5.2投标人(若为联合体投标，含联合体各方)参加投标的意思表达清

楚，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投标人代表被授权有效。

3.5.3投标人(若为联合体投标，含联合体各方)须在广州市住建行业信

用管理平台建立企业信用档案。

3.5.4投标人(若为联合体投标，联合体各方)已 按规定格式签名盖章

《投标人声明》( 格式见招标公告附件一) 。

3.5.5投标人(若为联合体投标，联合体各方)未被列入拖欠农民工工资

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投标人无需提供资料，按交易系统比对的结果进行评

审) 。

3.5.6 投标人 (若为联合体投标，指联合体各方)2020年1月1日至今未

因以往检测工作中存在伪造检测数据、出具虚假检测报告的行为被各级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行政处罚或通报。 (《投标人声明》中承诺)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23年11月07日00时00分至2023年11

月27日10时00分(北京时间，下同),登录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

(http//www.gzggzy.cn)下载电子招标文件。

注：发布招标公告的时间为招标公告发出之日起至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

4.2发布招标公告时间(含本日):2023年11月07日00时00分至2023 

年11月 27日10时00分。

间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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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投标人通过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平台递交电子投标文件。投

标人应在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登录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平台网站

办理网上投标登记手续。按照交易平台关于全流程电子化项且的相关指南进行

操作。详见： 广州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拟投入本工程的项目负责人可丕

备案，只要系统显示已登记成功，并且在投标函中体现项目负责人即可)

4.2.2开标时间：2023年11月27日10时00分。

4.3本项目采用资格后审方式。

注：(1)电子招投标操作流程详见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的最新

版操作指引。

(2)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开始计算备标时间。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递交电子投标文件。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3年11月 27日

10时 00分，投标人应在截止时间前通过(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递交电子

投标文件。

5.3投标人完成电子投标上传后，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即时向投标人发

出递交回执通知。递交时间以递交回执通知截明的传输时间为准。

5.4逾期送达的投标文件，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将予以拒收。

6. 开标时间

5.2提交投标文件光盘(备用)。

投标文件光盘(备用)递交时间：2023年11月27日09时45分至2023 

年11月27日10时00分；地点：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第10开标室(天润路

33号 )。(电子光盘需按规定封装。投标人在将数据刻录到光盘之后，投标

前自行检查文件是否可以读取)

：

本项目采用资格后审方式。若本次投标登记或递交投标文件的投标人数量或

通过初步评审(含形式评审、资格评审、响应性评审)的合格投标人家数不足3

家的，则该次招标失败。

8.发布公告的媒

开标时间：2023年11月 27 日 10时00分。地点：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天润路333号第10开标室。

7.资格确定方式：

介

本 次 招 标 公 告 同 时 在 广 州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网 ( 网 址 :

http://www.gzggzy.cn ) 、 广 东 省 招 标 投 标 监 管 网 ( 网 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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